
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英人社监字〔2025〕第 35-2 号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告知书

被告知人：广州宝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

经调查，被告知人的以下行为：拖欠麦敬光等 5 名工人 2024

年 7 月-2025 年 1 月期间工资合计 82762 元。违反了《保障农民

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条“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”、第十六条“用人单位拖

欠农民工工资的，应当依法予以清偿”与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十条“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

支付工资，不得拖欠或者克扣”等规定。

2025 年 8 月 20 日，英红镇人民政府将被告知人在奥园（英

德文化）旅游城（四期）13 地块涉嫌欠薪的案件材料移送我局，

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收到案件后，经讨论决定于2025

年 8 月 26 日予以立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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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26 日，我局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知人发出《劳

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》，要求被告知人提交自承包项目至今的

用工台账、工资支付情况等资料，但被告知人拒收并于 8 月 29

日被退回。因无法以直接、邮寄等方式向被告知人送达文书，我

局依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一、第四十七条等规

定，于 2025 年 9 月 1 日在英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告送达

文书，但被告知人逾期未到我局且未报送任何资料。根据《广东

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“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

负有举证责任。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

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...可以

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”等规定，

我局认定被告知人存在拖欠员工工资及未建立健全用工管理台

账等违法情形。

2025 年 9 月 17 日，我局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知人下达《劳

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》，责令其在 5 个工作日内，真实、

准确建立健全用工管理台账，及时履行支付各班组工人工资的义

务，并将用工管理台账与工资支付台账（包含经工人本人签字确

认的工人工资表、工资发放凭证等）和整改情况书面说明报我局

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，但于 9 月 23 日被退回。因无法以

直接、邮寄等方式向被告知人送达文书，我局依据《广东省劳动

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一、第四十七条等规定，于 2025 年 9 月

24 日在英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告送达文书，但被告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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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未到我局且未报送任何资料，逾期拒不改正欠薪违法行为。

根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四十四条“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...

作出以下处理：（二）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，依法责令改正或者

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”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三

条“用人单位连续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二个月以上或者情节

特别严重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作出行政

处理决定”、第五十六条“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：（一）拖欠

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”等有关规定。

现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：

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告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

足额支付《欠薪情况汇总表》中麦敬光等5名工人的工资共82762

元（见附件）。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〈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〉

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等规定，被告知人如对该行政处理决定有

异议，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携带有关证据材

料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；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，视为放弃

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办公地址：英德市光明路 106 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

楼一楼 邮编：513000



- 4 -

联系人：钟万志 朱丽珠 电话：0763-2285370

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
备注：1.本告知书不适用当场处罚；

2.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一份

交被告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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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欠薪情况汇总表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欠薪数额（元）

1 麦敬光 1170430626198105031819 0

2 林张华 4961440228196509156910 7

3 黄亚晚 272513025197505064395 5

4 陈永达 1255441881198410066610 0

5 麦锦钊 617441881198912076640 0

合计 82762

平易近人
高亮

平易近人
高亮


